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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亚泰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电话：010-52085266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新源大街 29 号院 1 号楼 14 层 1401 邮编：102600

关于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亚泰国际专审字(2024)第 0052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接受委托，对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期”）2023 年度财务报

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段落的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亚泰国际会审字(2024)第 0177 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一）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如审计报告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所述：

如财务报告附注六、7 长期股权投资、附注六、35 投资收益所述，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中期对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期货”）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618,734,365.05 元，持股比例 25.3494%。中国中期对国际期货采用权益法核算，2023 年度确认投

资收益 15,502,572.60元。2023 年度审计过程中，我们仅取得了国际期货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但

我们未能获取其他的审计证据及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无法就该项投资的账面价值以及确认的投

资收益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调整。

（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如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所述：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持续经营所述，中国中期 2021 年至

2023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49,481,986.11元、31,615,491.93元、11,069,212.79元，近三年收入大幅度萎

缩，表明存在可能导致中国中期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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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表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一）重要性

我们在对中国中期公司2023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中，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21

号——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时的重要性》及其应用指南、《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问题解答第 8

号——重要性及评价错报》，确定中国中期 2023 年财务报表审计重要性水平。基于中国中期的具

体情况确定选取的基准为“合并财务报表近三年平均税前利润/亏损（绝对值）”，根据职业判断

为该基准确定的百分比为 5%。

（二）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中国中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我们无法判断形成无法表

示意见的基础中涉及对中国中期报告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

（三）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的具体情况

1、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第二十一条规定：“如果运用持

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对重大不确定性已作出充分披露，注册

会计师应当发表无保留意见，并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

独部分，以：（一）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中对本准则第十八条所述事项的披露；

（二）说明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

确定性，并说明该事项不影响发表的审计意见。”

如上所述，中国中期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可能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

响，因此，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了“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以提醒财务报表

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中的相关披露。

2、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一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七条:“当存在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情形之时，注册

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十条“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

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和具有

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第二十六条规定“当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而发表无法表示意见时，注册会计师应当：（一）说明注册会计师不对后附的财务报表

发表审计意见；（二）说明由于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的重要性，注册会计师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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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如上所述，我们仅取得了国际期货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但我们未能获取其他的审计证据及

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无法就该项投资的账面价值以及确认的投资收益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而国际期货的投资收益的确认直接影响财务报表盈亏性质变动。我们认为，审计报告中无法

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故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四）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涉及事项不影响我们发表审计意见的依据

中国中期 2021 年至 2023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49,481,986.11元、31,615,491.93 元、11,069,212.79

元，近三年收入大幅度萎缩，表明存在可能导致中国中期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

定性。

结合重要性水平及广泛性影响，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是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编写的，相关

准则明示这些段落并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同时，这些段落中涉及事项也不属于明显违反会

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

三、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中是否存在注册会计师依据已获取的审计证据能够确定存在

重大错报的情形

依据我们已经获得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定中国中期 2023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存在重大错

报。

四、上期非标准审计意见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中国中期 2022 年度（以下简称“上期”）财务报表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出具了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3)第 217193 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

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如本专项说明二所述，上述审计报告所涉及主要事项的影响在 2023 年度仍然未消除，详见

“一、（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五、其他事项说明

上述专项说明仅供中国中期按照相关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与 2023 年年度报告同时披露之

用，不得作其他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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